附件1：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13项）

	序号
	抽查事项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抽查范围
	抽查标准
	抽查比例
	抽查频率
	抽查方式
	抽查内容
	备注

	











1
	城镇燃气管理抽查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燃气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燃气管理工作。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燃气经营企业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30%
	4次/年
	现场检查
	1、燃气企业是否具有经营许可证；
2、燃气储备站、调压站、加气站、经营门市点、燃气管道、充装站等设施、设备管护及运行情况。
	

	











2
	建筑节能相关标准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43号）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设计企业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43号）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2%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1.施工图设计审查机构是否按有关规定进行建筑节能设计专项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
2.建设单位是否存在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擅自组织施工，是否擅自变更已批准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有无要求设计、施工单位降低建筑节能标准进行设计、施工，是否存在“阴阳图”问题。
3.施工单位是否按照审查合格的图纸编制建筑节能工程施工专项方案并经过审批。
4.建筑节能分部工程是否按规定进行专项验收，实体质量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3
	对工程勘察、设计企业的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93号）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勘察、设计企业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0号）第二十二条  建设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提供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注册执业人员的注册执业证书，有关工程勘察、设计业务的文档，有关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的文件；（二）进入被检查单位进行检查，查阅相关资料；（三）纠正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及有关规范和标准的行为。
	20%
	2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对勘察设计企业市场、质量、档案管理、人员配备等情况进行检查
	

	











4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芒市建筑业施工企业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是指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工程实体质量和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以下简称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实施监督。 　本规定所称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是指主管部门对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情况实施监督。 　　本规定所称工程质量行为监督，是指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履行法定质量责任和义务的情况实施监督。
	10%
	8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方式
	1.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情况； 
2.抽查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
3.抽查工程质量责任主体和质量检测等单位的工程质量行为；
4.抽查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的质量。
	

	











5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41号）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芒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 第141号）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一）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资质标准；（二）是否超出资质范围从事质量检测活动；（三）是否有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质证书的行为；（四）是否按规定在检测报告上签字盖章，检测报告是否真实；（五）检测机构是否按有关技术标准和规定进行检测；（六）仪器设备及环境条件是否符合计量认证要求；（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50%
	











2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方式
	










按住房城乡建设部第141号令《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中第21条规定进行抽查检查。
	

	











6
	对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号）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建筑业企业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号）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审查机构的监督检查，主要检查下列内容：（一）是否符合规定的条件；（二）是否超出范围从事施工图审查；（三）是否使用不符合条件的审查人员；（四）是否按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查；（五）是否按规定上报审查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六）是否按规定填写审查意见告知书；（七）是否按规定在审查合格书和施工图上签字盖章；（八）是否建立健全审查机构内部管理制度；（九）审查人员是否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有权要求被检查的审查机构提供有关施工图审查的文件和资料，并将监督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布。
	50%
	1次/年
	网络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方式
	对施工图审查机构的市场、质量和人员配备等情况进行检查
	

	





7






	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监督管理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企业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九条：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主要事项记录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中，并定期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
	1%
	1次/年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建设，并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或者销售、出租商品房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8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77号）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企业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77号）第五条
	1%
	1次/年
	资质系统管理、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进行监督管理。
	

	





9







	物业管理活动监管
	  《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6月8日国务院令第379号公布，2007年8月26日修订,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物业企业
	《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投诉。
	1%
	1次/年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对物业管理活动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等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10





	房地产开发经营权监督检查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企业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第九条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产、专业技术人员和开发经营业绩等，对备案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核定资质等级。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核定的资质等级，承担相应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1%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方式
	对在建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权办理情况实施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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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销售市场监督检查管理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企业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1%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方式
	对销售的商品房的房地产企业资质、土地使用权证书或不动产权证、建设用地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一房一价等内容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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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房地产中介机构的监督检查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地产中介机构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 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应当通过现场巡查、合同抽查、投诉受理等方式，采取约谈、记入信用档案、媒体曝光等措施，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进行监督。
	1%
	1次/年
	现场检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方式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从事业务的房地产经纪人员情况，房地产经纪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价格和信息等进行检查。
	

	





13






	对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第二十五条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进行监督检查。公用的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已经修建或者使用的人民防空工程进行维护管理，
	芒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工程维护责任单位
	《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
	15%
	1次/年
	工程现场检查
	1、维修保养人民防空工程是否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2、平战结合的人民防空工程是否制定工程平战功能转换技术措施和实施方案3、人民防空工程平时有开发利用的情况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